附件3

诚信承诺书

本人承诺，在普安县面向2026年公费师范毕业生和“优师计划”毕业生公开招聘教师资格审查中，所提交的资料均真实有效。
本人属于：         （填写编号并在下列方框中打“√”）
□1.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2026年公费师范毕业生；
□2.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2026年“优师计划”毕业生；
□3.贵州师范大学、贵州师范学院2026年“优师计划”毕业生；
[bookmark: _GoBack]□4.省外其它师范院校2026年“优师计划”毕业生。
如提供虚假、失实的复审资料，瞒报个人身份、就职等情况，本人愿就此承担相应责任，接受有关部门给予的严肃处理。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

承诺人（签名、按指印）：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 日
